关于电泳车间固化炉末端管道的监测情况
[bookmark: _GoBack]   10月17日环保部督导检查后我司立即联系相关监测单位，对设施烟道进行监测，因18日全天下午不满足监测条件，同时该阶段处于环保二级应急响应结束，下一阶段环保二级应急响应即将开始，各监测公司监测任务较多，故未能及时开展监测工作，同时也未能在申诉有效期内进行申诉，在10月21日上午，沧州益嘉环境监测有限公司对该烟道进行检测，检测结果为每立方米烟气中函非甲烷总烃2.19mg，我司电泳车间执行的标准是《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》DB13/2322-2016,排放上限为60mg/m³。
检测结果表
	烟道名称
	监测时间
	监测结果
	排放限值
	监测公司

	固化炉末端烟道
	2024年10月21日
	2.19mg/m³
	
	沧州益嘉环境监测有限公司

	电泳DA012排气筒非甲烷总烃
	2023年12月21日
	2.60mg/m³
	60mg/m³
	黄骅市渤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

	金属件车间大门无组织非甲烷总烃
	2023年12月20日
	1.87mg/m³
	4mg/m³
	黄骅市渤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



